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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辦理地籍清理登記國有土地發還案件標準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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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1.申請、收件

2.1審查

4.核定公告

5.1公告

2.3通知
限期補正

2.2是否
能補正

不通過

期限內補正

收
件
階
段

審
查
階
段

3.1確認是否
得發還土地

2.4駁回否

逾期未補正

3.2(民)地地籍40否

是

5.2調處

5.3是否得發還土地

異議成立 5.4請當事人向管
轄法院提起訴訟

調處成立

是

通過

是

公
告
階
段

7.囑託發還土地

6.2通知
補正繳清稅賦

8.辦竣發還登記

完
納
土
地
稅
賦
階
段

6.1確認土地
是否無欠稅

是

否

發
還
土
地
階
段

9.地清管理
系統維護

1.

隨到隨辦

2.1-2.3

30天(不含補
正期限)

2.4

7天

3.1-3.2

14天

4.

7天(不含公
告期間)

5.1

92天

5.2

94天

5.3-5.4

30天

6.1

7天

6.2

7天(不含
補正期限)

7.

7天

8.

14天

9.

隨到隨辦

未繳清

無異議或異議不成立

繳清

否

查
明
得
否
發
還
階
段

不服
調處


